附件5

武汉市最具成长性民营建筑企业榜单

认定发布办法（修订版）

为落实武汉市政府关于鼓励、支持、引导、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，助推民营建筑业企业在持续健康发展进程中实现大发展、作出新贡献，经研究，决定从2018年起，认定发布武汉市最具成长性民营建筑企业榜单。具体办法如下：

一、认定目的

1.动员广大民营建筑企业提升管理、转型发展、积极投身武汉市新民营经济战略；

2.树立行业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标杆；

3.为政府和社会组织相关指导支持工作提供参考；

4.提升优秀民营建筑企业的美誉度和市场竞争力。

二、认定范围

在武汉市注册或正式设立分支机构的民营建筑企业。

三、认定时限

自2018年起，每年一次。

四、认定条件

1.规模经营 施工总承包建筑企业上年合同额5亿元以上，非施工总承包建筑类企业合同额不低于5000万元。

2.经济增长 营业收入连续三年增长，其中上年增长5%以上;（提供项目结算证明或进度付款证明或营业税、增值税缴纳证明）；

3.公司盈利 公司上年整体没有亏损（查账征收提供企业所得税缴纳凭证；核定征收提供财务报表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或银行授信额度证明，授信额度没有降低）；

4.项目管理 上年度新开工项目没有挂靠（提供不少于5名项目主要管理人员的任职证明和社保证明），实行项目股份制不算挂靠（提供项目经理任职证明和股份制相关证明）；

5.质量优良 上年度荣获地市级及以上工程质量奖，或承办市区级及以上施工现场观摩会，或有工程达到市级及以上建筑优质标准，且全年未发生工程质量事故；

6.安全生产 上年度没有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（申报单位出具承诺书，相关部门审核）；

7.信用良好 上年度没有企业信用受处罚事项（提供证明材料，由协会在“信用中国”“湖北信用”、建管部门以及相关部门核查）；

8.技术进步 上年度至少在工法、专利、科技成果、管理信息化或BIM技术应用等方面获得一项市级以上奖项；

9.办公场地 公司或分支机构在汉必须有办公场所（提供房产证明或租赁合同复印件）；

10.重大荣誉 企业和企业领导上年度获得的区级及以上重大荣誉（提供荣誉证书复印件，非必备条件，仅作参考）。

五、认定程序

1.由符合认定条件的民营建筑企业于每年规定时间填写《武汉市最具成长性民营建筑企业榜单申报表》（附件1）自主申报；

2.由协会秘书处组织专家逐一核查认定，并提出初审合格名单；

3.提请政府相关部门会审；

4.报三季度会长办公会审定；

5.10月发布。

六、其他

1.榜单认定发布不收取任何费用；

2.申报单位必须如实填报相关资料，如有弄虚作假一律取消本年度和下一年度认定资格；

3.上榜的企业可获得：

①由协会授予奖牌及证书，且在协会官网、微信公众号及相关媒体上进行宣传报道；

②推荐部分企业参加民企与国有企业合作座谈会（或参加协会举办的建筑产业供应链峰会）；

③连续2年获评的单位，可推荐为下一年度的优秀企业；

④选择四家有创优需求的“最具成长性”民营企业进行工程质量提升及创优工作方面的指导服务。
4.本办法由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
